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泉教函〔2019〕32 号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答复类型：A 

 

 

关于市人大十六届四次会议 
第 1189 号建议的答复函 

 

姚冰冰等 3位代表： 

您们提出的《关于关注教师健康，改进体检质量的建议》

由我局会同市卫生健康委员会、市医疗保障局办理。现将办理

情况答复如下： 

一、关于按照年龄调整体检周期的说明 

目前，国家尚未制定有关健康体检的周期文件依据，但 2014

年 5 月 10 日，第八届中国健康产业论坛中华医学会第六次全国

健康管理会议，全国近百位专家研讨编写的《健康体检基本项

目专家共识》建议，成年人每 1 年进行 1 次健康体检，年龄不

限于 40 岁以上。各县（市、区）参照这一标准出台相关文件，

如：2018 年晋江市委、市政府印发《关于进一步加强全市干部

体检工作的实施意见》（晋委办发〔2018〕15 号文）文件，明确

将体检频次由两年一次提升为每年一次。《健康体检基本项目专

家共识》建议，除每年安排一次健康体检外，个人还应根据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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身健康状况，定期安排复查随访，才能真正达到早期发现疾病

目的。 

二、关于增设教师中常见病的专项检查项目的说明 

关于“加入呼吸道、静脉曲张、颈椎病、肩周炎等针对教

师的职业特点的体检内容”的建议。2019 年，市医保局、市财

政局商市各体检定点医院确定年度干部体检项目和体检费用，

其中体检必选项目包括三大类：体格检查、实验室检查、辅助

检查。体检教师除参加常规项目检查外，还可以根据受检者的

年龄、性别、职业、既往史、现病史家族史等情况，由医生提

出个性化检查建议，选择个性化项目进行体检，也就是“1＋X”

的模式。县级以上医疗机构都设有体检科，均能根据自身需求

提供健康体检及其他个性化服务。此外，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

险的参保人员，个人账户均有划拨一定的金额。每个月划拨金

额占工资总额的 3-4%，这些额度可用于健康体检的支出。 

三、关于体检资金的说明 

根据泉州市医保局、市财政局出台的相关政策，从 2019 年

度起，市直公办学校教师按照男性每年 900 元/人、女性每年

1000 元/人的标准，从公务员医疗补助基金中列支健康体检费

用，教师每年度可使用公务员医疗补助经费体检一次，体检补

助经费当年有效，当年未使用的额度年底清零，不累积到下一

年度。泉州五中、一中、实小等市直学校教师已享受健康体检

待遇政策。由于各县（市、区）教师体检经费是从各县（市、

区）财政列支，鼓励各县（市、区）出台相关政策，积极开展

教师等机关事业单位人员体检工作，如：晋江市于 2018 年印发



 

— 3 — 
 

了《晋江市干部保健工作制度》（晋委办发〔2018〕14 号）、《关

于进一步加强全市干部体检工作的实施意见》（晋委办发〔2018〕

15 号）等文件，建立干部保健领导机构，明确部门职责；晋江

市教育局于 2018 年 8 月下发《关于组织晋江市教育系统在职干

部职工以及退休人员健康体检的通知》（晋教人〔2018〕92 号），

组织全市各级各类学校在职干部职工、退休(退职)人员健康体

检，体检费用由所在单位支出。据统计，晋江市财政共划拨教

师体检经费 1177.3449 万元，覆盖教职工 20619 人。 

四、关于建立教师健康档案的说明 

近年来，我市各地教育部门依托各地县级医院，利用教职

工健康体检活动建立健康档案，通过汇总体检结果，对不同年

龄、不同性别的教职工健康状况以及影响因素进行分析评估，

了解教职工的健康变化趋势及其影响因素，有针对性地制定科

学的防治措施，实现常见病、基础病的早期发现、早期防范。

如：晋江市《关于进一步加强全市干部体检工作的实施意见》

文件中指出，由晋江市医院设置干部健康体检档案室，指定专

人负责档案的保管，建立干部健康体检信息系统；鼓励各学校

依托学校卫生室，利用健康教育讲座、义诊咨询等活动建立教

师档案，动态掌握教职工健康信息，为教师健康保驾护航。 

五、关于组织开展常见病讲座和义诊的说明 

近年来，全市各地学校开展了“关爱女性健康，呵护生命”、

“预防颈腰疾病，关爱职工健康”等健康宣教和义诊活动，大

力倡导健康生活方式。泉州市卫健委与教育、宣传等部门合作，

组织医务人员定期到学校、社区开展义务诊疗、健康咨询等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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动，发放各类健康教育材料，开展常见病、多发病的卫生知识

宣教，为教职工提供免费体检服务。各地卫生部门也努力做好

“防未病”工作，如：晋江市建立干部保健宣传队伍，依托各

基地（定点）医院组织的相关领域专家学者团，成立晋江市干

部健康宣教内训师团队，为全市各单位开展 28 场健康宣教和健

康知识讲座，加大对传统养生保健、科学体育锻炼、疾病早期

预防等内容的普及教育，及时提供健康咨询和指导，引导广大

教职工增强自我保健意识，养成健康生活理念。  

下一步，我局将继续协同配合相关部门，进一步落实教师

健康体检工作，鼓励学校利用“三八”妇女节、世界卫生日等

节点，邀请医学专家走进校园开展健康知识讲座和义务诊疗活

动。同时，广泛举办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，倡导健康生活方式，

提升教师健康水平，努力使教师健康体检工作更科学、更完善。 

感谢您们对我市教育工作，特别是教育队伍建设的关心、

理解与支持，欢迎继续给予关注指导。 

 

分管领导：谢细财 

经办人员：俞  英 

联系电话：22782224 

 

 泉州市教育局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9 年 5 月 13 日 

 

抄送：市人大常委会人事代表工委、市政府督查室， 

市卫健委、医保局。 


